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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荣成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及金额：项目合作协议。经双方充分协商，在荣成市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共同投资建设智能器件封测项目，项目总投资9亿元人民币。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有效期为十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投资事项建设周期较长，对上市公司当

期业绩无重大影响。项目达产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第四部分“重大风险提示”。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产业布局，公司同荣成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1日在荣成市签署

《项目合作协议》, 拟在荣成市小迟家村原址地块，共同投资建设智能器件封测项

目。项目总投资9亿元人民币。 

    2、项目投资审批情况 

本协议经公司总裁审批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双方协商，公司与荣成市人民政府共同投资建设智能器件封测项目。项目占

地100亩，总投资9亿元人民币，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0亿只智能器件的能力。 



公司以其在荣成市设立的荣成歌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产线建设

及运营。 

荣成市人民政府将按相关政策及项目发展要求，在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产业

配套、研发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扶持，为整个项目的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在相关领域

的技术、市场、人才、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18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建立项目合作关系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内容、方案以双方另

行签署的落地协议、投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荣成市人民政府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